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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电 力 发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

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

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召开。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

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

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公司

《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

判断的立场，对本次会议审议的《关于 2021 年度公司与广

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、《关于公司与

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〈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〉的议

案》《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〈融资租

赁合作框架协议〉的议案》和《关于公司与广东能源财产保

险自保有限公司签署〈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〉

的议案》进行认真审阅后，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合法性 

2021 年 1 月 28 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，我们对上述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；全体与会

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议案。我们认为董事会在召集、召开会

议的程序和过程中都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

规定；同时由于上述事项属于公司或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

股东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广东能源集团”）

或其附属企业发生的交易行为，是关联交易，因此在关联交

易表决时，所有关联方董事都遵守了回避的原则，7 名非关

联方董事一致表决同意上述议案，未发现董事会及关联方董

事存在违反诚信原则，作出上述决议和披露信息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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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公平性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发生

燃料材料采购、接受劳务/服务、租赁、提供劳务/服务、销

售商品、分摊公共费用等行为属于日常关联交易。 

广东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财务公司”）、

广东能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资租赁公司”）

与广东能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自保公司”）

均由广东能源集团控股。因此公司与财务公司签署《金融服

务框架协议》、与融资租赁公司签署《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

议》、与自保公司签署《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合作框架协议》

属于关联交易。 

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关联方

按约定享有其权利、履行其义务，交易行为遵循了平等自愿

的原则，定价公允，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

的情形。 

三、可行性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广东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和关联

方在电厂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日常性交易，有利于双方充

分发挥在集中采购、电力营销、生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，节

约成本、提高效率。2020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

额不足预计总金额 80%，经核查，上述差异主要是受疫情对

电力需求的冲击及燃料供给的影响，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

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，

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平、公正，交易价格公允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其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公司与公司参股 25%的财务公司签署《金融服务框架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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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，财务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、结算等金融

服务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款，是符合金融监管

的正常商业行为，财务公司具备从事相关业务的资格。财务

公司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金融服务，对企业生产经

营和业务开展具有促进作用，有利于提高效率、控制成本，

能及时有效的满足企业的资金需要和金融服务需求，符合本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利益。 

公司与公司参股 25%的融资租赁公司签署《融资租赁框

架协议》，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、缓解资金压力，对维

护和推进生产经营及投资活动的顺利进行有积极的促进作

用。 

公司与公司参股 49%的自保公司签署《保险及风险管理

服务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由自保公司向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

供保险及风险管理服务，可有效保护发电设备财产价值，降

低风险成本，提升风险管控水平，保障生产经营活动的顺利

进行。 

上述关联交易本着平等、互利、自愿的原则，价格确定

方式合理、定价依据充分，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障。关联

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以

及本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

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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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奇林              沈洪涛               王  曦 

 

 

马晓茜                 尹中余         

 


